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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运动的“变奏”: 

浙江省禁吸卷烟运动研究(1934— 1935) 

皇甫秋实 

【摘 要】1930年代中期,浙江省的基层社会在新生活运动的名义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禁吸卷烟运动。在浙

江省政府的支持下,浙省各地停售、焚毁卷烟的事件频频发生,临安县甚至爆发了数千人聚众请愿、迫使外来烟商离

境的集体性骚乱。浙江省政府不仅支持基层自发的禁吸卷烟运动,而且还向中央提议将之推广至全国。然而,在国货

卷烟广告的强大攻势下,浙江全省的卷烟消耗量仍位列全国第一,省内一些地方的卷烟销售量也不减反增。在这场禁

吸卷烟运动中,浙江省的基层党政机关、浙江省政府,以及集中于上海的国货卷烟厂商,均根据自身的需求和对新生

活运动的理解,富有创造性地诠释和利用了这种资源,呈现出基层政权的自主性,各方基于利益考量的博弈,以及民

族主义话语的可塑性与局限性,演绎出新生活运动这一主题的不同“变奏”。本文以 1934至 1935年在浙江省开展的

禁吸卷烟运动为中心,依据相关档案和数十种地方报刊,初步展现新生活运动推行过程中的复杂面相。 

【关键词】禁吸卷烟；新生活运动；浙江省；基层社会 

一、前言 

1934年,新生活运动发起后,浙江省的基层社会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禁吸卷烟运动。①在浙江各地党政机关的推动下,全省

有 30 个以上的基层行政单位分别成立了禁吸卷烟组织②,大力鼓动民众戒烟,甚至制定各种罚则,禁止卷烟吸售。浙江省政府不

仅支持本省各地的禁吸卷烟运动, 还呈请中央在全国范围禁吸卷烟,引发安徽、福建、河南等地纷起响应。随着运动的深入,浙

省各地停售、焚烟的事件频频发生,地方民众与卷烟厂商的矛盾亦愈演愈烈,临安县甚至爆发了满街遍发传单、数千人聚众请愿、

迫使外来烟商离境的集体性骚乱。然而,与此同时,国货卷烟的宣传开展得如火如荼,1934 年华商卷烟厂的产品销量达到了其在

1937 年之前的至高点,并取得了其销售史上的最大市场份额。同年浙江省总体的卷烟消耗量位列全国第一,省内一些地方的卷烟

销售量也不减反增。在这场禁吸卷烟运动中,浙江省的基层党政机关、省政府以及集中于上海的国货卷烟厂商,均根据自身的需

求和对新生活运动的理解,富有创造性地诠释和利用了这种资源,演绎出新生活运动这一主题的不同“变奏”。 

以往关于新生活运动的研究大多局限于思想和制度层面的分析,对新生活运动在基层推行的实态却鲜有论及。新生活运动初

期在浙江基层兴起的禁吸卷烟运动,过去很少受到学界的关注,仅被作为新生活运动中的一项移风易俗举措,在中国烟草史的通

识性论著中有所提及。实际上,中央在推行新生活运动时,从未明确指示地方禁止卷烟吸售,浙江省基层社会在新生活运动的名义

下,广泛开展的禁吸卷烟运动并不能简单视为秉承上意的产物。那么这场禁吸卷烟运动为何会在浙江省广泛兴起?和新生活运动

有何联系?在基层开展的实际情况如何?浙江省政府和发起新生活运动的中央决策者分别持有怎样的态度?华资卷烟厂商对此又

如何应对?本文拟以 1934 至 1935 年在浙江省开展的禁吸卷烟运动为中心,依据相关档案和数十种地方报刊,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展现新生活运动推行过程中的复杂面相。 

                                                           
① 关于禁吸卷烟运动的称呼多有不一,当时报刊还有“禁吸纸烟运动”、“不吸纸(卷)烟运动”、“戒吸纸(卷)烟运动”、“禁止吸

烟运动”、“勿吸卷烟运动”等名称,为行文方便并区别于禁烟(鸦片)运动,本文通称“禁吸卷烟运动”。 

② 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县组织法》、《区自治施行法》、《乡镇自治实行法》等相关法规,浙江省于 1929年对各县进行了改

组,在县以下设区和村、里。 1930年在县以下设区公所,区以下改村、里为乡、镇,乡镇下设邻。 1934年乡镇以下废邻,立保甲,

逐步确立了县、区、乡、镇、村、保的基层各级行政组织。参见朱俊瑞、李涛《民国浙江乡镇组织变迁研究———以“新县制”

为中心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 40— 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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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禁吸卷烟运动在浙江基层社会的兴起 

1934年 2月 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总理纪念周上发表了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标志着新生活运动的发端。

他在此次演讲中,严厉批评了吸食卷烟的行为,指出此类不懂规矩、不讲清洁的恶习是社会混乱、国家落后的根源。 ①在随即颁

布的《新生活运动纲要》和《新生活须知》中,也列有“走路时不得吸烟”、“不酗酒、不吸烟”、“鸦片屏绝、纸烟勿吸”等规则,

以期达到“规矩”和“清洁”的目的。②此后制定的《生活生产化推行方案》中亦载有“不得以卷烟待客”的规定。③尽管倡

导新生活运动的中央决策者并未阐明不吸卷烟的适用范围和执行力度,更不曾计划在地方推行禁止卷烟吸售的运动④,但在新生

活运动的推行过程中,上述禁吸卷烟的言论和规定却迅速产生了效果,浙江、安徽、福建、湖南、河南、江西、四川等省的一些

地方都发起了禁吸卷烟运动,其中以浙江省最为激烈。⑤ 

新生活运动拉开帷幕后仅 1个月,浙江省的富阳县和镇海县就率先成立了禁吸卷烟组织。⑥其他各地也“急起直追”、“未肯

后人”,一时间,禁吸卷烟运动在浙江省蔚然成风。⑦根据笔者收集到的资料,从 1934年 3月至 1936 年 2月,浙江省有 30个以上

的基层行政单位(即县、乡、镇、村、保)采取了限制卷烟吸售的举措。⑧ 

尽管禁吸卷烟运动几乎波及浙江全省,但并非自上而下地纵向推广,而是在基层横向扩散。各个基层行政单位均单独行动、

各自为政,使整个运动呈现出离散状态。 

首先,各地开展禁吸卷烟运动的时间不一,比如同处浙江省西北部的富阳县和分水县,前者早在 1934年 3月就首倡禁吸卷烟,

而后者却迟至 1936 年 2月才开始禁烟,前后相隔两年之久。⑨由于资料的限制,许多地方发起禁吸卷烟运动的后续情况都无从知

晓。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地方虽然开展运动的时间较早,但不能排除中断的可能,如富阳县于 1934年 3月就通过了禁吸卷烟提案,

当时颇具成效,但之后废弛,又于 1935 年 6月再度举行禁吸卷烟运动。⑩ 

                                                           
① 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中称,他萌生发起新生活运动的想法,是因为“在街上看见一个小学生吸纸烟”。蒋介

石:《新生活运动要义》,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总报告》,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53),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89年版,第 62页。关于这件轶事的说法甚多。邓文仪则有回忆谓蒋介石在闽变视察前方期间“看到一位三

岁小孩吸烟,大为感触,故返南昌后,竭力推行新生活运动”。参见“邓文仪访问”,1972年 7月 19日于台北,转引自邓元忠《新生

活运动之政治意义阐释》,《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1928— 1937)》上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

第 36页。James C .Thomson则引述 1934年 3月 21日《字林西报》(North China Herald)的报导谓蒋看到“一个二十来岁穿着

校服的小伙子衔着烟在街上与人打骂着”(a boy of 20instudent'suniform with acigaretteinhismouthquarrelling and 

fighting in the street)。James C .Thomson ,While China Faced West :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 1928

— 1937,p.156. 

② 《新生活运动纲要》和《新生活须知》的初稿于 1934年 3月发布,修订稿于 1934年 5月 15 日在全国各大报纸同时发表。参

见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总报告》,第 106— 115、121— 138页。 

③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四年全国新生活运动》,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53),第 408页。 

④ 1935年 3月,为推行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颁发了《新生活劳动服务团组织大纲》,明确提出要

开展 21项运动,但并未涉及禁吸卷烟。参见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四年全国新生活运动》,第 260— 263页。 

⑤ 《上海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呈请行政院财政部税务署制止浙江等省部分地区禁止吸烟运动的来往文书》,上海市档案馆

藏,S68/1/74;杨国安主编:《中国烟业史汇典》,第 900— 917页;杨国安主编:《中国烟草通志》,第 1887— 1893页;《湘卷烟

入口税减少》,1934年 6月 9日《申报》,第 9版;《禁毁卷烟》,《英语周刊》第 142期,1935 年 7月 27日,第 1154页。 

⑥ 《富阳响应禁吸卷烟》,1934年 3月 22日《杭州民国日报》,第 9版;《镇徐县长倡节约,戒除吸卷烟嗜好》,1934年 3月 22

日上海《宁波日报》,第 2版。 

⑦ 《禁吸香烟,桐庐急起直追》,1934年 4月 9日《杭州民国日报》,第 9版;《建德公安局禁吸纸烟提倡运动》,1934年 5月 7

日《杭州民国日报》,第 9版。 

⑧ 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县组织法》规定:“凡县内百户以上之村庄地方为乡,其不满百户者得联合他村编为一乡;百户以上之

街市为镇,其不满百户者编入乡。但因地方习惯或受地势限制及有其它特殊情形之地方,虽不满百户,亦得为乡镇。乡镇均不得超

过千户。” 1934年,乡镇以下设立保甲,以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相邻三保还设保长联合办公处(简称联保)。参见朱俊瑞、李

涛《民国浙江乡镇组织变迁研究———以“新县制”为中心的分析》,第 34、41页。 

⑨ 《富阳响应禁吸卷烟》,1934年 3月 22日《杭州民国日报》,第 9版。《颐中运销烟草股份有限公司致上海市华商卷烟厂业同

业公会函》(1936年 2月 11日),上海市档案馆藏,S68/1/74。 

⑩ 《富阳各界戒吸卷烟》,1935年 6月 13日《东南日报》,第 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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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地域上看,浙江省的禁吸卷烟运动总体上并不遵循以某地为中心、由近及远向外扩散的规律,而经常是相隔甚远的地

方相继发起运动。如 1934年 3月,几乎同时开始禁吸卷烟的镇海县和富阳县,一个处于浙江省的东北部沿海,另一个位于西北部,

随后发起运动的天台县则位于浙省中部,与前二者均不毗邻。但是通常某地发起禁吸卷烟运动后,就会对周遭地区产生示范效应。

围绕较早开始禁烟的几个地方,形成了西北、东北、东中、东南等四个禁吸卷烟运动相对集中的区域。 

再者,各地限制卷烟吸售的方式也存在差异。罚款是最常用的方式,但各地的罚款金额并不统一。(参见表 1) 

 

除了罚款之外,各地禁吸卷烟运动的倡导者往往将禁吸卷烟与地方利益或当地正在开展的其他工作结合起来,显示出极强的

创造力。例如,天台县联合卷烟商贩,组织经营总机关,指定各乡镇公所为分销机构;规定非总机关,不得私自贩烟入境;并将卷烟

酌增售价,所得作为地方建设经费。①这实际上就是地方借禁吸之名,行专卖之实,与中央规定不得重征卷烟税的法令相忤。平阳

县规定烟商俟存货售罄后不得再进,违者被罚认购公路债券。②宁海县的茶院、庙岭、古渡、竹口、薛岙、溪下等处,对贩卖各

户罚款演剧。③遂安县、分水县、宁海县、兰溪县、仙居县、临安县各乡镇还在编组保甲时,将不得运输、贩卖及吸食卷烟的规

定列入了保甲规约,违者按照《浙江省保甲章程》加以处罚。④ 

                                                           
① 《海门商业衰落,大商店纷倒闭》,1934年 3月 30日《杭州民国日报》,第 9版。 

② 《温区民国日报》(1934年 7月 21日),上海市档案馆藏,S68/1/74。 

③ 《上海市华商卷烟厂业同业公会与颐中运销烟草股份有限公司致财政部税务署联名公函》(1934年 9月 17日),上海市档案馆

藏,S68/1/74。 

④ 杨国安主编:《中国烟草通志》,第 18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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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各地的禁吸卷烟运动并不是统一规划的产物,但仍在推行主体、宣传策略和发起原因方面有许多共通之处,这也是各地

的分散行动能被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考察的原因所在。 

首先,浙江省各县(或以下)的党政机关团体是禁吸卷烟运动的主要发起者和推行者。县长、县执委会常委等基层党政干部在

运动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些地方权威不仅代表机关团体倡导禁吸卷烟,有时还会以个人影响力推动禁烟的进程。例

如,1934年 3月,镇海县县长徐用就亲作表率,自戒卷烟。①又如,青田县县长郑迈,于 1935 年 5 月 15日下午 1时,私人出资收买

城区各小货摊所存的多种卷烟,送往城隍庙当众焚毁。②此外,各地通常先由机关、团体和学校的公务人员戒吸卷烟,然后再推及

普通民众。而大多禁吸卷烟组织在成立初期,也主要由这些公务人员组成。一些地方的党政机关还为禁吸卷烟组织提供经费。③

不少地方,如镇海、新昌、富阳、宁海等地,禁吸卷烟运动都首先于党政机关团体所在的县城开展,然后再推广到下属的区和乡镇。 

其次,推行禁吸卷烟运动的基层党政机关团体主要通过发布训令、张贴布告、散发传单、派员演讲等方式宣传吸食卷烟的危

害,号召民众禁止吸售卷烟。此外,在形塑人们反对吸食卷烟之观念的过程中,浙江省地方的报刊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

些宣传中,禁吸卷烟运动的倡导者除了诉诸新生活运动以获取行动的合法性之外,还极力从以下三个方面批判卷烟消费,以论证

开展禁吸卷烟运动的必要性。 

其一,妨碍卫生。一些禁吸卷烟的宣传已经明确指出卷烟中含有尼古丁,吸之伤脑耗气,有碍卫生。④但就当时的情况而言,

卷烟对健康的危害仅被作为一个辅助性论点,并不单独构成各地禁吸卷烟的原因。其二,造成漏。有些宣传指出大多数卷烟都由

国外进口,吸食卷烟造成了资金的外流。其三,增加消耗。几乎在所有卷烟的宣传中,都会强调卷烟系消耗品,并征引当地因吸烟

而花费的金钱数额,透过巨额数字的呈现,以达到唤醒民众的效果。(参见表 2)  

 

                                                           
① 《镇徐县长倡节约,戒除吸卷烟嗜好》,1934年 3 月 22日上海《宁波日报》,第 2版;《镇县长以身作则,先由公务人员始劝戒

吸香烟》,1934年 6月 16日上海《宁波日报》,第 2版;《新生活运动声中,镇县长令属戒吸卷烟》,1934年 6月 2日《时事公报》,

上海市档案馆藏,S68/1/74。 

② 《县长焚毁香烟》,1935年 5月 21日《东南日报》,第 7版。 

③ 《吴兴戒吸卷烟筹备会通过简章》,1934年 5月 12日《杭州民国日报》,第 9版。 

④ 《劝戒卷烟俚歌》,1934年 10月 14日《宁海民报》,第 4版。 



 

 5 

值得注意的是,吸食卷烟与否原属个人行为,而许多禁吸卷烟的宣传,从健康和经济两方面,都将之上升到关系国家、民族兴

亡的高度,力图塑造一种吸烟“病家贫国”的认知。这种“陈义甚高”的论述方式,亦可作为中国自晚清以来兴起的泛政治化趋

向的一则例证。① 1934年 6月 2日,《时事公报》上登载的镇海县戒吸卷烟的训令就这样写道:  

溯自香烟为祟以来,民族精神之牺牲已无能统计,即就金钱言,其数目尤堪惊人。本邑三十余万人口,每人每日吸卷烟十枝,最

少须费银二分,全邑则每日需银六千元,全年则需二百余万元,其中溢于海外者约居十之七八,影响于社会经济宁浅鲜哉。诚能集

腋成裘,滴水为泉,移此巨款为国内生产之用,则农村何患破产?商市何患凋敝?不仅此也,即国民体魄亦能日臻强盛。故此习不除,

实足以败吾国家而有余。② 

由于鸦片之流毒人尽皆知,一些宣传为了凸显卷烟对个人和国家的危害,有意将卷烟和鸦片类比,指出“卷烟为害之烈且广,

比鸦片实有过之而无不及”③。临安县在县城汽车站树立白铁标语一块,上书“纸烟之害甚于鸦片”③④。丽水、临安、遂安等

县都在召开六三禁烟纪念会时,开展禁吸卷烟的宣传。⑤ 1935 年,余杭县在举行六三禁烟纪念会时,还将英美烟公司生产的仙女

牌香烟,与当地缴获的鸦片烟件,一并当众焚烧,以示警戒。⑥ 

其实,早在清末民初,伍廷芳、丁福保等知识精英就已从卫生、漏卮、消耗三个方面对吸食卷烟进行了批判,而且也经常将卷

烟与鸦片类比。当时中国自己的卷烟产业尚未起步,国内销售的卷烟几乎全部是舶来品,因此导致国家资金外流是吸烟遭到批判

的主要原因。⑦而时至 1934年,仅上海一地的华商卷烟厂就有 60家⑧,其产品所占的市场份额也达到了 40%以上。⑨这时批判吸

食卷烟的重心也相应地从狭义的洋烟导致漏卮,转移到广义的卷烟耗费金钱上,凡是机器卷制而成的烟类都成为禁吸的对象。⑩

尽管外国厂商生产的卷烟更易受到排斥,但国产卷烟也因耗费金钱而概莫能外(禁吸卷烟与消费国货之间的张力,在下文中还会

具体涉及)。遂安县还专门以仅次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第二大华商卷烟厂——华成烟公司的产品为例,宣传吸食卷烟的消耗之

巨:  

比方金鼠牌一封,照遂安现在的市价须大洋五分。假使每人每日吸一封,那么一年下来不是要靡费大洋十八圆吗?如果每日吸

两封,那就要三十六圆了。在目前农村经济崩溃的时候,想赚二三十块钱是多么的一件难事。如果讲省俭的话语,差不多可以维持

一个人一年的生活咧。○11 

上述禁烟宣传中对吸烟消耗靡费的极度强调,实际上也揭示了促使禁吸卷烟运动在浙江基层社会广泛兴起的根本经济原因。 

1934年,受世界经济颓势的影响,全国经济萧条,浙江等许多省份农村经济破产。入夏之后,浙江省遭受了百年难遇的大旱,对原本

就不景气的农村经济而言,更是雪上加霜。全省除乐清、平阳、瑞安和玉环四县幸免于难以外,其余 72 个县市均受灾严重,损失

高达 14974182元,灾民人数超过 850万人。○12严酷的天灾还引发了各种惨剧。一些灾民走投无路,只能选择自杀。挣扎在生存线

                                                           
① 张仲民:《卫生、种族与晚清的消费文化———以报刊广告为中心的讨论》,《或问》第 14 号,2008 年 7月,第 7页。 

② 《新生活运动声中,镇县长令属戒吸卷烟》,1934年 6月 2日《时事公报》,上海市档案馆藏,S68/1/74。 

③ 《从卷烟消费说起》,1935年 3月 7日《浙江商报》,第 10版。 

④ 李风:《新生活运动实施之现况与将来》,杨维礼:《二十四年之临安》,《临安武肃报》民国二十五年元旦特刊,1936年 1月

1 日,第 60页。 

⑤ 1838年底,清道光帝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禁鸦片。次年 3月至广州,从 6月 3日至 25日,在广州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

片 230余万斤,并多次打退英军挑衅。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将 6月 3日定为禁烟纪念日。 

⑥ 《浙省各界昨举行六三禁烟纪念会》,1935年 6月 4日《东南日报》,第 7版。 

⑦ 王文裕:《明清的烟草论》,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2002年,第 159— 162 页。 

⑧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 4册(中国经济调查报告华中编第二种),宗青图书公司 1934年版,第 157页。 

⑨ 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 1955年版,第 130— 131页。 

⑩ 如遂安县戒吸纸烟会就明确指出其禁止吸售的纸烟系“烟丝或烟叶用机器卷成之烟类”,参见《遂安县戒吸纸烟会简章》(1935

年 9月 4日),上海市档案馆藏,S68/1/74。 

○11 《遂安县宣传戒烟传单》(1935年 6月 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S68/1/74。 

○12 1934年 8月 3日、11月 18日《东南日报》,1934年 7月 10、13日,8月 1、7、19、20、21、24日,12月 18日《申报》。转

引自孙育万《中国社会基础的动摇及问题的严重》,中国青年励志会编:杭州《青年半月刊》第 10期,1935年 10月 15日,第 1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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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的灾民经常为争水、抢米而爆发大规模械斗,流血毙命事件时有发生。①旱灾中,民众的恐慌情绪很容易导致集体盲动,甚至

危害到行政执法。②基层党政干部作为百姓的父母官,势必对荒年之中民众的疾苦和不安有最为深切的了解,如何有效地帮助群

众自救,正确地疏导灾民的恐慌情绪,成为亟待他们解决的问题。正是在这种力图开源节流、以谋抗灾自救的背景下,卷烟消耗首

当其冲,加之浙江各地早就有为节约消耗而禁吸卷烟的先例③,禁吸卷烟运动很快被提上了各地基层党政机关的议程。而各种宣

传所披露的卷烟消耗的巨额数字,更让入不敷出的民众有切肤之痛,使得禁吸卷烟运动取得了一呼百应的效果。 

适逢中央发起新生活运动,浙江各地的基层党政机关就将其实际需求与推行新生活运动结合起来。为了彰显禁吸卷烟运动的

合法性,不少基层发起者虽然没有得到上级关于禁止卷烟吸售的指示,但仍明确表示提倡此举是为了开展新生活运动。有机关援

引了《新生活须知》中有关不吸卷烟的规定。④甚至有人直接追溯到新生活运动发起者蒋介石本人的主张。 1934 年 6 月,镇海

县政府所发布的训令中就指出,“本年二月十九日,蒋委员长在南昌扩大总理纪念周训话时,所指新时代人物,不应有之嗜好,首先

则为吃纸烟,可见此种恶习存在与否,实为吾国存亡命脉攸关”⑤。 

新生活运动的推行,无疑是浙江基层广泛开展禁吸卷烟运动的触媒。但新生活运动内容庞杂,其主力军———基层党政机关

团体之所以选择从禁吸卷烟入手,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操作层面的考虑。⑥新运所倡导的“礼义廉耻”和“生活军事化、生产化、

艺术化”等思想理论显然难以被普通乡民所理解。如何将新生活运动具象化并付诸于实际行动,是在基层推行新生活运动必然会

面临的问题。而禁吸卷烟既可以在新生活运动的指导性言论中找到根据,又符合当时节制消耗的迫切需求,易于普通民众理解和

执行,同时也便于地方开展运动、做出成绩。因此,基层党政机关很快就认识到“实行新运条件极多,项目亦繁,而最切要之初步

工作,则莫过于禁吸卷烟”⑦。 

正因为许多地方都以新生活运动的名义限制卷烟吸售,加上一些地方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也致力于禁吸卷烟运动,所以在一

般人看来,“自从蒋委员长提倡新生活运动以后,各地的戒吸卷烟会业就随之而风起云涌了”⑧,禁吸卷烟与新生活运动的关系不

言而喻。甚至在一些普通百姓看来,所谓的新生活运动就是不吸售卷烟。例如,镇海县第六区太湖乡的杂货店店主胡稚堂,已年过

花甲,为了“以新生活之精神营业”,“特将店内陈设香烟,毅然捆作一束,被还霞浦分经理处,谓嗣后再不卖卷烟”⑨。 

而各地禁吸卷烟的效果,也俨然成为评判当地新生活运动推行成效的重要标准。如 1934年江西省的卷烟消费量减少,就被视

作新生活运动的显著成果。⑩ 1935 年“永嘉一县,每月香烟消费,向为十六万八千余元,兹则已减至四万元;平阳一县,每月原有

五万元香烟进口,兹则减为四千元”,亦被作为“温州新生活运动之实行,成效甚著”的有力证明。○11有人评论说:“今日之新生

活运动,他事或不易为,此种吸纸烟之恶习,本应革除,雷厉风行,不难办到,一转移间,便为救国善策。”○12  

                                                           
① 1934年 7月 20日《申报》,1934年 7月 22日《东南日报》,1934年 7月 16日《嘉兴民国日报》,转引自孙育万《中国社会

基础的动摇及问题的严重》,杭州《青年半月刊》第 10期,1935年 10月 15日,第 187— 188页。 

② 1934年 8月 15日《东南日报》,1934年 7月 8日《嘉兴商报》,1934年 8月 2日《时事新报》,转引自孙育万《中国社会基

础的动摇及问题的严重》,杭州《青年半月刊》第 10期,1935年 10月 15日,第 188页。 

③ 从清末开始,浙江的余姚、奉化、宁波等地的若干民间团体就自发禁吸卷烟。参见杨国安主编《中国烟草通志》,第 1885— 1886

页。 

④ 《余杭各机关禁吸卷烟》,1935年 6月 1日《东南日报》,第 7版。 

⑤ 《镇县长以身作则,先由公务人员始劝戒吸香烟》,1934年 6月 16日上海《宁波日报》,第 2版。 

⑥ 《新生活运动纲要》规定各地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由当地最高行政长官主持,党政军机关及社会团体各派员共同组织。新生活

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总报告》,第 132页。可见各地禁吸卷烟运动的推行主体与提倡新生活运动的主体

是一致的。 

⑦ 《富阳响应禁吸卷烟》,1934年 3月 22日《杭州民国日报》,第 9版。 

⑧ 《烟的代替》,1934年 9月 23日《宁海民报》,第 4版。 

⑨ 《镇商新生活》,1934年 8月 8日上海《宁波日报》,第 1版。 

⑩ 江西省卷烟税从每月 170万元,减少到 130万元。《新生活运动结果,赣省卷烟税收减少》,1934年 5月 22日《申报》,第 7版;

《赣省去年纸烟消耗数》,《中行月刊》第 9卷第 2期,1934年 8月,第 192页;石瑛:《新生活运动与提倡国货运动》(1934年 9

月 7日中央广播电台演讲),萧继宗编:《新生活运动史料》,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 1975年编印,第 165

— 166页。 

○11 《记温处考察印象》(下),1935年 3月 26日《浙江商报》,第 7版。 

○12 《书禁纸烟事》,1934年 7月 8日《东南日报》,第 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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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基层社会广泛兴起的禁吸卷烟运动,与其说是自上而下推行的新生活运动的固有组成部分,不如说是浙江各地的基层

党政机关根据当地的利益,以及对新生活运动的理解而自主采取的行动。面对这种基层自主开创的推行方式,浙江省政府和南京

国民政府出于各自利益的考量,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三、浙江省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态度 

浙江各地的基层党政机关通过发起禁吸卷烟运动,迅速对中央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做出了反应。相形之下,浙江省政府的的行

动则较为迟缓。 1934年 5月 10日,浙江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正式成立,全省各县镇于 6、7两月间,相继成立新运促进支会。① 6

月底,浙江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颁布了《新生活须知》和《本市实行新生活运动步骤》,其内容与中央发布的新运文件并无大异,

其中也仅以只言片语,温和而模糊地劝导民众不吸卷烟,并没有明确指示基层开展禁吸卷烟运动。② 

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省政府面对当时农村经济萧条的境况,指出“今则俗尚奢侈,农村亦为所移,以终身汗血之所得,不惜供一

时之挥霍,偷安乐,忘勤劳,唯其结果,非特不事生产,直至流而为盗,此为农村衰落之最大原因”,因而通令全省厉行节约。③依据

第一期新生活运动“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之原则”④,浙江省新运促进会也相应地将“节约”作为推行新生活运动的

工作重心,其号召民众不吸卷烟的出发点也从中央倡导的“规矩”、“清洁”转变为“节约”。而基层涌现出的禁吸卷烟运动,为亟

欲开源节流以应对经济危机的浙江省政府提示了一种切实可行的节约方式。 

此外,开展禁吸卷烟运动对浙江省的实业发展、就业生计和财政税收均无大碍,因而开展禁吸卷烟运动的基层政权并无这些

方面的顾虑,浙江省政府也一直对各地的禁烟举措采取默许态度。 

1930 年代,浙江省是中国消费卷烟最多的省份之一。①吸食卷烟在浙江省非常普遍,“几至上自官吏绅士,下至乡农妇女,皆

染此习,以是亲友酬酢之间,宴会议场之上,无此则引为奇辱”②。但是浙江省的卷烟工业并不发达,当时全省仅有几家规模很小

的卷烟厂,主要集中于鄞县,人们消费的绝大部分卷烟都由上海输入。③尽管浙江省有些地方也出产烟叶,但大多都制成土烟,供

当地消费,极少用于制造卷烟。④换言之,卷烟业对浙江地方民众的就业和生计无甚裨益,吸食卷烟反而造成了资金流向省外。 

从税收方面看,浙江省自 1923年 3月至 1927 年 5月,对卷烟征收 20%的特税,年收入约为 200万元,用于省道建设。 1927年

5 月起,浙江省筹备卷烟公卖制度,计划按 50%的比例收税,年收入预计可达 1000 万元。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立即在全国开办

卷烟统税,浙江省的卷烟公卖制度也无疾而终。一向为浙江省政府赖以周转的卷烟税收不得不悉数上缴中央,至此与浙江地方财

政无涉。⑤ 

                                                           
① 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总报告》,第 316— 317页。 

② “本市”指杭州市。见《浙江新运会制定实行新生活须知》、《市政府制定实行新生活步骤》,1934年 6月 21日《东南日报》,

第 4、9版。 

③ 《浙省府通令全省厉行节约》,1934年 7月 1日《东南日报》,第 7版。 

④ 《各省市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第一期工作计划原则》,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三年新生活运动总报告》,第 200页。 

⑤ 1931年,浙江省计消费上海所产卷烟达 172648箱,仅次于江苏省。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 4册,第

434页。另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部编《上海之烟与烟业》,出版者不详,1934年版,第 188页。根据 1934年实业部的全国卷

烟消费统计,浙江省每年的卷烟消费高达三千四百余万,名列全国第一。《国货月报》第 1卷,第 10期,1934年 10月 10日,第 22

页。 

⑥ 《新生活运动声中,镇县长令属戒吸卷烟》,1934年 6月 2日《时事公报》,上海市档案馆藏,S68/1/74;《镇县长以身作则,

先由公务人员始劝戒吸香烟》,1934年 6月 16日上海《宁波日报》,第 2版。 

⑦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 3册(中国经济调查报告华中编第二种),宗青图书公司 1934年版,第 212— 213

页;《民国鄞县通志》(二),卢建华、王海浩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第 16辑,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3年版,第 959、

985页。 

⑧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 3册,第 213— 216页。 

⑨ 萧鉴编:《浙江卷烟特税总局汇刊》,出版者不详,1926年;王鲲徙:《浙省卷烟税之纷争与今后之希望》,出版者不详,1927年;

卷烟统税局编:《卷烟统税史》,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64),台北,文海出版社 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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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类禁止卷烟吸售的行为无疑损害了中外卷烟厂商的利益,英美烟公司凭借其完备的情报收集系统 ①,一直密切关注浙江

各地卷烟销售的情况,一经发现禁吸卷烟的举动,立即发函邀同上海市华商卷烟厂业同业公会联名呈报中央财政部税务署,以维

护国家税收为由,请财政部行浙江省政府下查明制止,并通令各县不得借口推行新生活运动,禁止吸售卷烟。② 

1934 年 7 月 6 日,浙江省政府经财政部多次敦促后发布通令:“烟商已完纳统税行销,如无违反章则,中央及地方政府均应依

法保护。且中央对于卷烟,向无明令禁吸,人民吸用与否,各有自由,自未便强加干涉。省府以各县迭次发生强制禁吸卷烟,在防止

消耗,用意虽无不合,但不由人民自动戒除,以强力禁止,殊属非是。昨特严令各市县长,查明一体防止。”③ 

这份通令中浙江省政府的用词值得玩味,即便严令制止各县强制禁吸卷烟,也对各县“防止消耗”的用意不无肯定,只是提醒

属下要注意禁吸卷烟的方式。通令下达后,各地积极禁止卷烟吸售的情况依然如故。卷烟厂商一再向中央控诉浙江省政府制止不

力,“往往以该地并无此种举动,或此种举动业已停止进行,或且以此事属于人民自动,不便制止为词,空文搪塞,迄无效果”④。 

1934 年 7 月底,在浙江省政府通令各市县“制止强力禁吸卷烟”当月,浙江省生产会议通过了“禁吸卷烟以节省消费案”,

并由浙江省政府转呈行政院。该提案包括两项内容:其一、“实行全国禁吸卷烟,对于国库收入,应另筹他项税收抵补,并应妥筹办

法救济各制烟公司及其职工”;其二、“在中央未核准以前,本省各县政府督促自治人员,劝导人民,设立不吸卷烟会”。⑤ 

这一提案表明浙江省政府不但认可本省基层自发开展起来的禁吸卷烟运动,而且还打算将这一节约消费的经验推广到全省,

甚至全国。浙江省政府的全国禁吸卷烟提案无疑鼓舞了省内各地的基层党政机关,使之更加积极地推行禁吸卷烟运动;但同时也

令集中于上海的卷烟厂商忧心忡忡。不久,上海市华商卷烟厂业同业公会也电呈行政部,请中央体谅商艰,对浙省禁吸卷烟提案勿

予采纳。行政院将提案与意见并交财政部、实业部、内政部会同研究。⑥ 

在研究结果发布之前,国民党元老、时任南京市市长的石瑛于 1934 年 9 月 7 日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了题为《新生活与提倡

国货运动》的演讲。他在演讲中,首先称赞了南昌因提倡新生活运动,在减少香烟消耗方面取得的进步,然后号召民众减少香烟和

脂粉的消耗。他说道:“减少消耗,第一,是香烟。有许多人,连饭都没有吃,但是有一般有闲阶级,天天歪着嘴,一枝香烟„ „以

上香烟、脂粉等项奢侈品的消耗,每年总要几百万元,如果能够减少,把这笔钱投资到生产事业方面去,岂非很好的事情?”⑦ 

尽管减少卷烟消耗的想法得到了一些中央官员的认可,但财政部、实业部、内政部最终做出了“对吸食卷烟,暂缓禁止”的

决定。行政院于 1934 年 10月 5日发布的训令中称: 

财政部以我国卷烟,已办统税,迭次增加税率,即属寓禁于征。现在此项卷烟统税,已为国库大宗收入,军政各费,均赖注,在未

抵筹补以前,该省政府请将卷烟由中央命令禁吸,碍难照准。实业部以我国各省,向产烟叶颇多,制烟工业,近渐发展,每年杜塞漏

卮,为数颇巨,若骤予禁止,则赖以生活之种烟制烟之农工商民,均将有失业之虞,在对于因禁吸卷烟而致失业民众,未能预先筹有

                                                           
① 王强:《“商战”与“商情”:试论近代在华英美烟公司商业情报活动》,张忠民等编:《近代中国社会环境与企业发展》,上海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8年版,第 273— 284页。 

② 《上海市卷烟工业同业公会呈请行政院财政部税务署制止浙江等省部分地区禁止吸烟运动的来往文书》,上海市档案馆

藏,S68/1/74。 

③ 《省令各市县制止强力禁吸卷烟》,1934年 7月 7日《东南日报》,第 7版;《强制戒吸烟,用意虽无不合,强制殊属非是》,1934

年 7月 9日上海《宁波日报》,第 2版。 

④ 《上海市华商卷烟厂业同业公会与颐中运销烟草股份有限公司致财政部税务署联名公函》(1935年 8月 1日),上海市 

档案馆藏,S68/1/74。 

⑤ 《浙省生产会议通过禁吸卷烟以节省消费案》,1934年 8月 1日《东南日报》,第 7版;《浙省府呈请筹议禁吸卷烟办法》,1934

年 7月 31日《申报》,第 7版。 

⑥ 《沪卷烟公会请勿禁吸卷烟》,1934年 8月 19日《申报》,第 3版;《财政部税务署致上海华商卷烟厂业同业公会函》(1934

年 9月 1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S68/1/74。 

⑦ 石瑛:《新生活与提倡国货运动》,《中央周报》第 328期,1934年 9月 17日,萧继宗编:《新生活运动史料》,第 165— 1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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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办法以前,该省政府请将卷烟由中央命令禁吸一节,未便照办。内政部主张,在鸦片红丸等毒物,尚未澈底禁绝之前,对于吸食

卷烟,暂缓禁止,均系为顾全事实及权衡轻重起见。鸦片红丸白面等烟毒之祸,十百倍于卷烟,国家现在聚精会神于烟毒之厉禁,各

省宜先期烟毒之禁绝,然后再推及于卷烟之吸售。① 

上述训令中财政部所陈理由,显然是致使南京国民政府否决浙省提案的关键所在。卷烟统税一项占南京国民政府统税收入的

60%以上,在以关税、盐税、统税为主体的财政收入中也占 10%左右。 1933年,卷烟统税一项的收入就高达 6375.1万元。② 1934

年,财政部以“国库支绌,建设尤切,剿匪军事,在在需款”为由,上调卷烟统税税率,规定设置卷烟厂的地点,并不顾华商卷烟厂的

反对,将卷烟统税税制改设为二级,其目的就在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③因此,南京国民政府自然不会放弃卷烟统税这一大宗收入,

而采纳浙江省政府在全国范围禁吸卷烟的提案。 

中央虽然否定了这一提案,但并未明令制止浙江省在本省各县开展禁吸卷烟运动。而且在浙江省的一些基层党政领导和民众

看来,行政院的训令实际上表明“政府也有禁吸的意向,惟认为是时间的问题”。政府反对的只是使用强制方式禁吸卷烟,而“人

民为求生的自觉而订立规约,自戒戒人、自勉勉人的不吸卷烟,在政治原则言,正符合目的,在法理人情言,为政府所应嘉尚”。④

因此,在行政院发布训令之后,浙江省基层社会的禁吸卷烟运动并没有就此平息。 

1934 年 11 月底,浙江省赈灾会再呈行政院,请求通令全国禁止卷烟赠券。⑤此次中央政府采纳了浙江省的提议,由财政部发

布命令:“前据呈称,各地纸烟厂商,每多别开生面,于烟包内发行赠品券或奖销券,只顾扩充销路,不惜鼓励民众侥幸心理,传染不

良嗜好,殊非经商正轨,且有背新生活运动之旨,自应严予取缔勒令停止,以杜投机。”⑥但是上海市华商卷烟厂业同业公会屡次与

财政部斡旋,致使禁止卷烟赠券的期限一延再延。1935 年 6 月,财政部又通融各华商卷烟厂用烟包空壳或包烟芯子及画片等调换

赠品。⑦浙江省希望通过禁止卷烟赠券以减少卷烟销路的目的,实际上并未达到。 

1935 年 2 月 19 日,在新生活运动一周年纪念大会上,浙江省商务管理局局长、浙江商学社理事朱惠清发表演说,鼓励民众禁

吸卷烟,以复兴浙省经济:  

因为新运中有服用国货和劝止吸卷烟两条,倘使这两点能够做到,就浙江今日的情形说,其效力即至为宏大„ „至于吸食卷

烟,社会上每视卷烟为应酬品,对于消耗数量,不加注意,据调查浙省近三年来,民国二十一年消费二千五百万元,二十二年增至三

千二百八十万元,倘使以浙省二千二百万人口作比例,每年每人消耗少需一元,多需一元六角左右。而每人每年购用外货亦在一元

以上。这是何等严重的问题!现在省政府的预算只有二千余万元,若照人口比例,每人每年也不过负担一元左右,而人们总感觉得

赋税负担的重大,并不注意到无形消耗的损失,倘使人人下一个决心,把每年消耗于卷烟的移作捐税以充政费,实绰绰有余„ „

故用外货,吸卷烟,就是经济复兴的一个障碍。凡是服膺新生活的人,就应当决心戒除,化无用为有用。要是能完全做到,那么最小

限度,浙省不但没有入超,而出超也当逐年增加,决不致再像目前这样的闹穷了。⑧ 

在浙江省政府明确表示支持禁吸卷烟运动之后,青田、余姚、天台等十余个县的烟商均号称自动停售卷烟。安徽、福建、湖

南、河南的一些地方也开始禁止卷烟吸售。面对此种情形,财政部于 1935年 6月 15日下文重申“查纸烟一项,自改办统税,为国

库收入大宗。既未经中央明令禁售,则凡国内烟厂完纳统税运销各省烟件,政府当任保护之责”。“至人民购吸与否,纯系个人自由,

                                                           
① 《行政院第五一九零号训令》,财政部总务司印行:《财政日刊》第 1978号,1934年 10月 15日,第 1— 2页。 

② 金源云:《南京国民政府卷烟统税研究——— 1927— 1937年》,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2003年,第 34— 35页。 

③ 《财政部加征卷烟等统税》,《工商半月刊》第 6卷第 1期,1934 年 1 月 1日,第 142页;《财政部规定设置烟厂地点》、《华商

烟厂呈请变更税制》、《改善卷烟税制案陈条办法》,《工商半月刊》第 6卷第 5期,1934年 3月 1日,第 96— 97、109— 111、

143—145页;《财政部咨市府限期迁移烟厂》,1934 年 6 月 6日《申报》,第 11版。 

④ 王梓良:《戒吸纸烟与新闻界》,杭州《青年半月刊》第 10期,1935年 10月 15日,第 182— 183页。 

⑤ 《财政部取缔纸烟附发赠券》,1934年 11月 29日《申报》,第 3版。 

⑥ 《政府令全国禁止纸烟厂商发售附赠券》,余姚县政府印行:《余姚县政府公报》第 270期,第 19— 20页。 

⑦ 《部长孔祥熙咨各省政府税字第一六六四七号》,财政部总务司印行:《财政日刊》第 2195号,1935年 7月 1日,第 2— 3页。

⑧ 《新运一周年纪念大会上回顾:商务局长谈禁纸烟成果》,1935年 2月 20日《浙江商报》,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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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方党政机关更不应越出常轨,强行干涉”。并令行各省政府及函请国民党中央党部令各省党部转所属,嗣后“任何团体,如有

假借新生活运动名义,禁止人民吸售纸烟,应立予纠正,以维国税而安商业”。① 

同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也指示各地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不得强行制止卷烟吸售。在接到该项训令后,福建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

专门致函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征询“劝止卷烟标准及不得以卷烟待客之范围”,报告中列举了《新生活运动须知》与《生活生

产化推行方案》中有关劝诫卷烟的规定,并指出“今据中央令文,亦未曾不准劝止吸烟,是以吸烟若能劝止,影响于国家税收甚微,

抵塞人民之漏甚巨,此举诚甚有益。惟是劝止吸烟之范围,若无规定,殊觉有碍进行”。会长蒋介石在回复中称,按照《新生活运动

纲要》和《新生活运动须知》中的相关规定,“凡公务人员、军人、学生,除应遵守`纸烟勿吸'之新生活规律外,即无论在何时何

地亦不得以卷烟款客„ „对于人民之吸烟或款客,仍以感化劝导为主”。② 

这是中央第一次阐明新生活运动中不吸卷烟的适用范围和执行力度,若依此标准,浙江各地基层权威极力鼓动民众戒烟,甚

至强制禁止卷烟吸售的举动显然不符合新生活运动的原则,而至此浙江省基层社会在新运的名义下开展禁吸卷烟运动已经一年

又半了。而且,基层的社会运动有自身的运行轨迹,并不完全受制于中央。因此,即便中央明确表示反对禁吸卷烟运动之后,浙江

省临安县依旧爆发了震惊一时的禁吸卷烟风潮,下文将对此做进一步的分析。 

四、国货卷烟厂商的应对策略 

1930 年代中期,浙江等地广泛兴起的禁吸卷烟运动,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卷烟业带来了不利影响。如前所述,1934 年江西省

和湖南省的卷烟税收都有所减少。1935 年浙江一些地方的卷烟消耗量也急剧减缩。1935 年上半年的全国烟草(包括卷烟、烟叶

和雪茄等项目)进口量大为减落,仅及上年同期的 31%。时人将上述现象归因为“各方提倡新生活运动禁吸卷烟所致”③。实际上,

当时中国卷烟业还面临诸多其他不利因素,华商卷烟厂极度衰落之类的报道经常见诸报端,其中所论及的原因可以概括为如下几

点:首先,经济危机造成消费者的购买力普遍下降,严重影响了卷烟的销路;其次,南京国民政府出台了不利于华商卷烟厂的二级

税制,使之在与外资卷烟企业的竞争中更趋劣势;再者,同业竞争激烈,尤其是英美烟公司依仗其资本雄厚,贬价倾销,致使华资卷

烟厂商难以抗衡;此外,大量偷税卷烟输入、手工卷烟泛滥、进口原料价格上涨等因素也加剧了中国卷烟业的衰落。④ 

纵观中国 1930 至 1936 年的卷烟销售量,我们会发现 1934 年的卷烟销售量总体而言,确有大幅下跌,其中英美烟公司的销售

量较上年下降了 10%以上,它的市场占有率也跌到了其销售史上的最低点——54.9%。(参见表 3)但华商卷烟厂的产品销量非但没

有减少,反而达到了其在 1930 年代的最高点,并取得了与英美烟公司最为接近的市场份额。(参见表 4)可见华商卷烟厂并不像大

多报道中所描述的那样极度衰落,它们能在“百业萧条”中维持“独盛”之势①,与之采用的宣传促销策略密不可分。 

                                                           
① 杨国安主编:《中国烟草通志》,第 1893页。 

② 《复福建省新运会解释劝止吸烟标准及不得以卷烟款客之范围》,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编:《民国二十四年全国新生活运动》,

第 408页。 

③ 《消耗物品本年度进口减落》,1935年 8月 19日《申报》,第 11版;1935 年 8 月 19日《时事新报》,第 1版;《中国实业杂

志》第 1卷第 10期,1935年 10月 15日,第 1958页。 

④ 《华商卷烟厂营业衰落》,《工商半月刊》第 6卷第 4期,1934 年 2 月 15日,第 94— 95页;《卷烟业极度衰落》,上海市国货

陈列馆发行:《国货月刊》第 4期,1934 年 2 月 1日,第 33页,又见《国际贸易导报》第 6卷第 3期,1934年 3月 10日,第 428— 429

页;《沪市华商烟厂现状》,《中行月刊》第 10卷第 1、2期,1935年 2月,第 173页;《二十三年度卷烟业衰落原因》,《中行月

刊》第 10卷第 3期,1935年 3月,第 123页;《外国倾销与国货卷烟业》,1935年 4月 18日《申报》,第 5版,又见《国货月报》

第 2卷第 4期,1935年 4月 25日,第 13— 14页;《华商烟厂公会昨举行六届会员大会,讨论私烟影响营业救济办法》,1935年 10

月 27日《申报》,第 10版;《九月份各国烟草输入达百万》,《中国实业杂志》第 1卷第 11期,1935年 11月 15日,第 2132页。 

⑤ 《上海百业萧条卷烟厂独盛》,《中国实业杂志》第 1卷第 5期,1935年 4月 15日,第 763页。 



 

 11 

 

 

1930 年代正是国货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南京国民政府将 1934 年和 1935 年分别命名为妇女国货年和学生国货年,而此

时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也为国货运动添柴加薪。在新生活运动的初始阶段,提倡国货并没有被直接纳入新生活运动的范畴之内,《新

生活运动纲要》和《新生活须知》的初稿中都没有关于提倡国货的内容。但在商界的推动下,新生活运动很快就与国货运动发生

了合流。 1934 年 5月颁布的《新生活运动纲要》和《新生活运动须知》的正稿中,就明确写有提倡国货的内容,如《新生活运动

须知》规定,新生活之食“要用土产,利勿外溢”;新生活之衣要“料选国货,注意经用,主妇自做”;新生活之住要“建筑取材,必

择国产”。而在 1934年底出台的新生活运动“三化”方案中,则更明确地指出要“注意国货之提倡,务求物品之节与爱护”①。 

在由新生活运动掀起的新一轮国货运动浪潮中,新生活运动和国货运动都成为商家借以推销产品的卖点。尽管新生活运动包

含劝诫卷烟的内容,但这并不妨碍各华资卷烟厂商利用新生活运动进行宣传。市面上甚至有“新生活牌”香烟出现。②若以资本、

管理、原料、劳动力四个维度作为衡量“国货”纯度的标准,国产卷烟的原料大多依赖国外进口,因而属于等级较低的“国货”。

③这也是华商卷烟厂的产品在禁吸卷烟运动中遭人诟病的原因之一。④但是各华商卷烟厂仍不遗余力地强调自己产品的“国货”

                                                           
① 《三化之推行方案》,萧继宗编:《新生活运动史料》,第 238— 240页。 

② 《取缔以新运名义招摇》,1934年 11月 18日《东南日报》,第 7版。 

③ “进口烟草中,以烟叶为最多,此则供给国内制造之原料”,《六个月纸烟进口近二千万元》,《国货半月刊》第 19、20期合

刊,1934年 10月 1日,第 34页。关于认定国货的标准,参见〔美〕葛凯著,黄振萍译《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 195— 197页。 

④ 《从卷烟消费说起》,1935年 3月 7日《浙江商报》,第 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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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1934 年南京国民政府提倡妇女国货年,旨在使女性消费者担负起振兴国货的责任。华成、南洋等华商卷烟公司借题发挥,在

报刊广告中塑造了大量吸烟的女性形象,把卷烟比作“闺中良伴”,并将吸食卷烟的行为融入女性的日常生活情景中,如早上化妆

后,下午聚会时,有时还将之描绘为男女调情的方式,试图将吸食卷烟与摩登、性感、爱国等意涵联系起来,借以吸引女性消费群

体。① 

一些富有民族主义意涵的特殊历史事件也为华商卷烟厂所利用。比如,1934年 5月 30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申报》上刊

载了一则广告,画面主体为“五卅”二字,由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的各类卷烟拼接而成,列于上方的广告语为:“今日是何日?请

大家静默三分钟;毋忘国货!请吸南洋公司出品!”② 

有些华商卷烟厂还自主开创了一些别出心裁的民族主义宣传方式。如华美烟草公司从 1934 年 6 月 1 日起,出资在当时中国

的商业中心——上海南京路租赁橱窗③,开展了为期一年的“国货橱窗陈设竞赛”,吸引了亚浦耳电器厂、天厨味精厂、中法大

药房等四十余家国货厂家参赛。华美烟公司也借此定期赛事,为自己大造声势。④ 

此外,发送国货赠品被认为是各华商卷烟厂的促销法宝。⑤各公司兑换赠品的方式不尽相同,有些直接以卷烟盒内写有各类

物品名称的赠品券兑换相应物品;有些则根据规定的赠品券或空壳数量来掉换物品,例如大众烟公司在宁波依下列方法掉换赠品:

“空芯一只掉本烟一支;空芯三只掉先施方粉一包;空芯五只掉时代手帕一块;空芯六只掉小人花袜一双;空芯十只掉原烟一包;

空芯十二只掉大来皂一块;空芯十八只掉九龙蝶一双;空芯三十三只掉西湖毛巾一条;空芯四十五只掉上等线袜一双,空芯六十只

掉明月镜一面;空芯一百只掉千花面盆一双”。⑥ 

华商卷烟厂所采用的赠品大多为国货,时人认为“各烟公司在报章、无线电广事宣传,使一般人对各种国货厂及国货名目性

质在脑海中留深刻之印象,直接间接对于提倡国货,似不无裨益”。⑦因此 1934年底,财政部应浙江省赈灾会的请求取缔卷烟赠品

之后,不仅上海华商卷烟厂业同业公会呈请当局暂缓实行,其他国货厂家亦纷起声援,认为“倘香烟赠品骤加取缔,直接影响于国

货香烟及小工业国货日用品之销路,间接且恐影响于整个社会”⑧。此种诉诸国货运动的应对策略,最终使财政部在取缔卷烟赠

券一事上做出了让步。 

集中于上海的华商卷烟厂除了在促销宣传方面“各显神通”之外,还加强了合作。 1935 年 7 月 19 日,国货卷烟、烟叶和彩

印三业人士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华国货卷烟维持会”,以期达到“共存共荣”的目的。⑨该会成立后不久,就宴请上海全埠的烟

                                                           
① 也有学者认为香烟广告中的男女调情的形象,是暗中反对新生活运动的一种表达方式。参见 David Embrey  Fraser ,Smoking 

Out the Enemy :The National Goods Movement and the Advertising of Nationalism in China, 1880— 

1937(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ley, 1999),p.185。 

② 1934年 5月 30日《申报》,第 12版。 

③ 关于南京路在中国近代商业文化塑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参见

ShermanCochran(ed.),InventingNanjingRoad:Commer-cialCultureinShanghai, 1900— 1945(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1999)。 

④ 《国货橱窗陈列竞赛大会》,1934 年 5 月 3日《申报》,第 1版;《国货界同情华美国货橱窗竞赛》,1934年 5月 11日《申报》,

第 12版;《华美烟公司国货橱窗定期竞赛》,1934年 5月 20日《申报》,第 13版;《国货橱窗陈设竞赛今日开幕》,1934 年 6月

1 日《申报》,第 15版;《国货橱窗陈列竞赛轰动全市》,1935年 6月 6日《申报》,第 11版。 

⑤ 1934年,进口烟类产品的消耗量较上年激增四百余万,“据查原因,厥由香烟自举行赠品后,消耗量大增,而烟叶之进口,随之源

源输入”。参见《实业部国际贸易局发表去年烟酒消耗统计》,《中国实业杂志》第 1卷第 5期,1935年 4月 15日,第 763—764

页。 

⑥ 1935年 3月 27日《时事公报》,第 1版。 

⑦ 《财政部取缔卷烟赠券之商榷》,1934年 12月 17日《宁波商报》,第 10版。 

⑧ 《国货界关怀国产香烟赠品问题》,1934年 12月 16日《申报》,第 16版。 

⑨ 《国货卷烟维持会成立记》,《工商半月刊》第 7卷第 16期,1935年 8月 15日,第 89— 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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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业人士,请之合作提倡国货卷烟。8 月 1日,上海市总商会应该会请求,通告全市各业公会,提倡国货卷烟,非此不得购买供客。

① 8 月 8 日,中华国货卷烟维持会发起了“八八国货卷烟节”,以“中国人应吸中国香烟”为口号,在市商会召开大会,并借沪上

之报刊、广播、电影等媒介,大肆宣传。② 

与当时浙江等地极力强调卷烟消耗靡费,吸之败家亡国的宣传针锋相对,卷烟厂商从卷烟业关乎国计民生的角度,论证吸食

卷烟的合理性。“八八国货卷烟节宣言”中这样写道:  

顾或者以卷烟为消耗品,而有所致疑,事固然矣。但就一般的社会现状而言,卷烟需要,颇为广泛,东西诸邦,亦均风行。英美

两国,且为著名产烟区域,每年输出卷烟及烟叶甚巨。占有对外贸易之重要地位,是以政府从而提倡之奖励之,以助长实业之发展。

至乎我国产烟区域,所在多有,况外烟充斥市场,漏厄甚巨。故于华厂营业,殊有维持之必要,然后以无虑。更就实业幼稚之我国而

言,华商年纳卷烟统税数千万,非微居实业界之重要位置,抑且为国库之大宗收入。故虽为消耗品,攸关国计民生,故如是其巨焉。

③ 

然而,1935年 8月 8日,正当上海的华商卷烟厂大力宣传国货卷烟之时,浙江省临安县爆发了乡民和烟商正面冲突的禁吸卷烟

风潮。在经历了 1934年的旱灾之后,临安县于 1935年 5月开始推行禁吸卷烟运动。在县党部负责人杨维礼和县长何扬烈的倡导

之下,该县的党政机关团体率先宣誓不吸卷烟,并在修订保甲规约时,将“禁止吸售卷烟”列为住民应守的戒律之一。④城中杨德

大、荣昌号、协昌等 11 家烟店,亦纷纷自动停售纸烟。何县长特将书有“热心公益”的匾额,赠与自动停业之烟商,又命锦城镇

公所将剩余卷烟,悉数收买,于六三禁烟纪念时当众焚毁。⑤杭州市卷烟同业公会闻讯,谓临安县政府假借民意,强制禁止卷烟吸

售,呈请浙江省政府饬令该县制止。 ⑥6月 24日,杭州市卷烟业同业公会主席沈桂荪、华成烟草公司经理沈恺济、浙江省会提倡

国货会理事俞仞千,还专程赶赴临安了解该县不吸纸烟运动的情况。⑦ 

为了在临安县重新打开卷烟的销路,杭州的烟商计划乘“八八国货卷烟节”之机,赴临安推销。得知这个消息后,临安县四乡

约四五千农民,于 8 月 8日上午 9时许,聚集于县政府大举请愿,要求县政府致电省府,制止烟商来临活动,破坏保甲公约。城中各

民众团体也遍发激烈传单,满贴反对烟商入境标语,称“吸纸烟是社会蟊贼”,“卖纸烟是商界败类”。何县长亲自允诺后,请愿民

众才逐渐散去。为了防止烟商运烟入境,各乡农民还派人在汽车站守候。⑧至下午 3 时许,两名华成卷烟公司的经销商携带各种

卷烟共计 19条,由杭州抵达临安。在站农民见此情景,群起将烟商包围。此时城中队警赶到,将烟商挟送县府,随后移交镇公所罚

办,镇长未予受理,由公安科长审讯后押送出境。⑨翌日烟商上车返杭时,当地农民均掷以牛粪。⑩ 

此事发生后,杭州市卷烟业公会分呈省政府暨财政部税务署,请速派员彻查,切实保护烟商利益。上海的中华国货卷烟维持会,

闻临安禁吸卷烟风潮扩大,亦于 8 月 14日分别致电蒋介石、行政院和财政部,指控县长何扬烈违法禁止卷烟吸售,请求依法制止,

并授意杭州市卷烟业公会,加速交涉。○11面对卷烟业的指控,临安县农会、教育会、商会、妇女会、锦城镇公所暨各保长等也联

名发布宣言,声明民众禁吸卷烟完全出于自愿。○12经过调查,9 月中旬浙江省民政厅下达了处置意见,饬令临安县将保甲规约第六

                                                           
① 《市商会通告各业提倡国货卷烟》,1935 年 8 月 2 日《申报》,第 12 版;又见上海市国货陈列馆发行《国货月刊》第 9 期, 

1935 年 9 月 15 日,第 60 页。 

② 《国货卷烟业确定今日八八国货卷烟节》,1935 年 8 月 8 日《申报》,第 11 版。 

③ 《八八国货卷烟节宣言》,1935 年 8 月 8 日《申报》,第 13 版,八八国货卷烟特刊。 

④ 《临安禁烟出自民意》,1935 年 6 月 7 日《东南日报》,第 7 版。 

⑤ 《临安收买纸烟焚毁》,1935 年 6 月 5 日《东南日报》,第 7 版;《临安纸烟完全绝迹》,1935 年 6 月 7 日《东南日报》,第 7 版。 

⑥ 《临安禁烟出自民意》,1935 年 6 月 7 日《东南日报》,第 7 版。 

⑦ 《临安考察禁烟实况》,1935 年 6 月 27 日《东南日报》,第 7 版。 

⑧ 《临安农民数千人请愿彻禁卷烟》,1935 年 8 月 9 日《东南日报》,第 5 版。 

⑨ 《临安县禁止售吸卷烟》,1935 年 8 月 14 日《申报》,第 9 版。 

⑩ 竹生:《县民不吸纸烟之经过》,杨维礼:《二十四年之临安》,第 67 页。 

○11  《临安发生禁售卷烟风潮》,1936 年 1 月 1 日《浙江商报》,第 20 版。 

○12  《临安县各界为民众自愿不吸卷烟及驳斥不肖份子破坏宣言》,中国青年励志会编:杭州《青年半月刊》第 10 期,1935 年 10 月

15 日,第 1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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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禁止吸售卷烟”改为“勿吸卷烟”,并将杜绝卷烟入境的传单和标语收毁更换,不得禁止卷烟入境及贩售。① 

继“八八国货卷烟节”之后,中华国货卷烟维持会又从 9 月 12 日起,在上海大世界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国货卷烟展览会”。

会场的布置颇为壮观,大世界门前悬满了各烟草公司及其产品的牌号,“国货门”左右挂着一副对联:“维持会努力维持运动,中

国人应吸中国香烟。”②会场中央耸立着一枝八丈八尺高的巨型国货卷烟模型。参展的 42家华商卷烟厂的陈列设计也别出心裁,

其中华美烟公司为其生产的“红/蓝买司干”牌香烟建造了一座“买司干亭”,华鼎烟公司制造了用电力驱动的活动地球,大东烟

公司设计了电灯跑马。③展览会每天都以一种卷烟牌号命名,当日就由生产该品牌的卷烟厂商随大世界门票派送卷烟。展览会还

在场内举行象棋公开锦标赛,并邀上海各大报刊轮流发行特刊。④原定为期 10天的国货卷烟展览会吸引了十万余人次参观,最终

延期 4天,至 9 月 26日闭幕。⑤ 

国货卷烟展览会刚落下帷幕,临安县人高广道就于 10 月 1 日在县城开设高广记纸烟店,雇人沿途赠送卷烟。当日下午,杭州

市的卷烟商人受高广道之邀,也携带大批卷烟来临安县推销。各乡民众闻讯,于 10 月 2 日上午,纷纷集队来到县城,手执小旗,上

书各种口号,涌入县政府请愿。至下午 3时,请愿民众愈聚愈多,几达两千余人,将县政府挤得水泄不通。何县长见形势严重,立即

向浙江省政府报告请示,并劝令杭州的卷烟商人离境。烟商在电话局与杭方通话时,民众又将电话局团团包围。烟商亦觉众怒难

犯,自愿返杭。何县长特派驻县保安十四大队于下午 4 点半,严密保护烟商出境。当卷烟商人及卷烟上车时,民众均向车站拥去,

与队士发生冲突,致使 16人受伤。⑥ 

临安县禁吸卷烟风潮发生后,县长何扬烈、县党部负责人杨维礼、县商会主席杨继三于 10月 3日联袂赴杭,向省主席黄绍竑

报告事情经过。杭州市卷烟业同业公会主席沈桂荪,及华成公司驻杭经理江森裕,也于同日请杭州市商会派人晋见黄主席。⑦杭

州市卷烟业同业公会在《浙江商报》上发布公告,控诉临安县何县长非法禁售卷烟。而临安县首先自动停业的 11 家烟店也在该

报刊登启事,对烟商的指控予以驳斥。⑧浙江省党部于此案发生后,派专员赴临安县调查。浙江省民政厅参考省党部的调查报告,

认为临安县禁吸卷烟,“实亦自觉自救运动,无论任何方面,应宜具有同情,未便予以非难者也”;“肇成事端,则在高广道一人,激

成风潮,则在烟商及新闻记者之失态讽刺”。临安县禁吸卷烟风潮,以浙江省政府下令严惩高广道,告诫烟商及新闻记者“勿得再

作无谓之刺激”而告终。⑨ 

五、结语 

1930 年代中期在浙江省基层社会广泛兴起的禁吸卷烟运动,并不能简单视为自上而下推行的新生活运动中的固有组成部分,

它凸现的是基层政权的自主性。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无疑是这场禁吸卷烟运动的触媒,其个人言论和中央颁布的新运文件都

成为各地禁止卷烟吸售的合法性源泉。但各地的基层党政机关之所以会推行禁吸卷烟运动,不仅是为了以这种简便易行的方式响

应新生活运动的号召,更多地是出于应对农村经济破产的现实考虑。临安等地的普通民众对禁吸卷烟运动一呼百应,也并非基于

对“礼义廉耻”和“生活生产化、军事化、艺术化”等新生活思想理论的深刻理解,而主要是迫于经济压力。正因为不存在一个

上级事先规划好的脚本,浙江各地的基层党政机关都依据自身的需求行事,表现出极强的创造性,使得整场禁吸卷烟运动呈现出

横向扩散的多元离散状态。 

                                                           
① 《浙民政厅查明处置临安县禁售吸纸烟案》,1935年 9月 14日《东南日报》,第 5版。 

② 《国货卷烟展览会巡视》,1935年 9月 26日《申报》,第 14版。 

③ 《空前奇观国货卷烟展》,1935年 9月 13日《申报》,第 11版。 

④ 《国货卷烟展览会今日开幕》,1935年 9月 12日《申报》,第 12版。 

⑤ 《国烟展览延期》,1935年 9月 22日《申报》,第 13版;《规模伟大盛况空前之国烟展览闭幕》,1935年 9月 26日《申报》, 

第 12版。 

⑥ 《临安县人民反对卷烟之商会意向》,1935 年 10 月 4 日《杭州国民新闻》,杭州《青年半月刊》第 10 期,1935 年 10 月 15 日,

第 198 页。 

⑦ 《临安卷烟潮平息》,1935 年 10 月 4 日《东南日报》,第 5 版。 

⑧ 《临安县首先自动停业烟商杨德大荣昌号等十一家正告社会各界启事》,杭州《青年半月刊》第 10 期,1935 年 10 月 15 日,第

197 页。 

⑨ 竹生:《县民不吸纸烟之经过》,杨维礼:《二十四年之临安》,第 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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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对于禁吸卷烟运动的态度也主要基于各自利益的考量。各地的禁吸卷烟运动或多或少影响了卷烟的销量,因此中外卷烟

厂商屡次借助中央的权威,自上而下地打压各地的禁烟举动。但基层自发开展的禁吸卷烟运动不仅对浙江省的实业发展、就业生

计和财政税收均无大碍,而且为亟欲开源节流的浙江省政府提示了一种切实可行的节约方式,因此浙江省政府非但没有积极配合

卷烟厂商的计划,还打算将禁吸卷烟的经验推广到全省甚至全国。而南京国民政府则试图在维护财政收入和稳定社会秩序之间寻

求平衡,既否定了浙江省的禁吸卷烟提案以维持卷烟税收,又取缔了卷烟赠券以安抚人心。 

在禁吸卷烟和推销卷烟的宣传上,展现了不同利益群体在运用民族主义话语时的张力。吸烟与否原属个人行为,但无论是大

力倡导禁吸卷烟运动的浙江基层党政干部,还是极力推销国货卷烟的华商卷烟厂商,都在舆论宣传中试图构建吸食纸烟与国家、

民族的关系。前者将个人吸烟的消耗在时空范围上予以放大,通过巨额数字的呈现来引起人们的关注,力图塑造一种吸烟“病家

贫国”的认知;后者则不遗余力地强调自己产品的“国货”属性,并把国货卷烟业的发展与国计民生联系起来,向消费者灌输吸国

货卷烟就是挽回利权、振兴实业的观念,双方上演了一场“吸烟亡国”对阵“吸烟救国”的舆论战。这种民族主义话语泛滥的现

象也体现出中国近代兴起的泛政治化趋势。 

浙江基层爆发的禁吸卷烟运动不仅展现出民族主义话语的可塑性,也揭示出民族主义对建构消费文化的局限性。①包括华商

卷烟厂在内的国货卷烟厂商,通过报刊广告、国货展览会以及派送国货赠品等方式,强化“国货”或“洋货”的二元区分体系,力

图使产品的民族属性取代其价格、质量等标准,成为消费者选择产品时优先考虑的方面。这种消费文化民族主义化的营销策略在

观念传播的层面确实取得了成功,但在实际运作层面却不尽然。商品消费毕竟取决于个人的消费能力,因此无论华商卷烟厂如何

强调自己产品的民族属性,消费者由于个人财力有限,依然会选择不吸卷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现实经济条件瓦解了消费国货卷

烟与民族主义的正面联系,使吸食卷烟背负上“败国”的恶名,遭到来自各方的压力。研究消费文化不能仅关注国货厂商从自身

利益出发而营造出的美好愿景,还必须考察消费者对消费行为的理解和参与。 

浙江省的禁吸卷烟运动本质上是地方应对经济危机的自救行为,所以其实际效果也因地因时而异。在临安、镇海、遂安等遭

受严重灾害、经济大幅衰退的地区,尤其是农村,禁吸卷烟运动持续的时间更长,执行的力度更大。而在经济压力较小,或是与卷

烟产业休戚相关的地区,禁吸卷烟运动则更像是跟风应景之举。例如鄞县,在实行新生活运动、劝诫卷烟之后,进口卷烟数额反较

之前为巨②,各卷烟店铺的营业额也不减反增。③而且,卷烟自晚清传入中国起,经中外卷烟企业的大力推广,已经承载了丰富的

符号价值和文化意涵,并且深深嵌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因此,禁止卷烟吸售只能是一个暂时性的危机应对策略。当 1936年经

济逐渐回暖,生活恢复常态时,即便在一度激进禁烟的临安等地,禁吸卷烟运动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新生活运动只勾勒了一个宏观的理论架构,本身就存在一些含混模糊之处,给解释者留下了很大的自我发挥的空间。新生活

运动在推行过程中,成为了一个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源,无论是浙江省基层党政机关、省政府,还是国货卷烟厂商,都能从中各取所

需。浙江省基层党政机关借推行新生活运动之名,为其自发开展的禁吸卷烟运动赋予合法性;浙江省政府借实行新运之机,大力提

倡节约;华商卷烟厂则利用新生活运动中提倡国货的内容,大力推销自己的产品。各方均根据自身的需求和对新生活运动的理解,

富有创造性地诠释和利用了这种资源,演绎出新生活运动这一主题的不同“变奏”。 

                                                           
① 已有学者指出,“国族主义对建构消费文化仍有某种程度的局限性,毕竟商品消费牵涉到个人财力、对物质的欲望、以及对消

费行为的诠释,殊不能用国族主义概念来概括”。连玲玲:《消费文化与国家塑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51期,2006

年 3月,第 200页。 

② 《新运中纸烟运甬,七月份反较上月为巨》,1934年 8月 3日上海《宁波日报》,第 1版。 

③《民国二十三年各业营业状况调查表》, 《民国鄞县通志》(二),卢建华、王海浩主编:《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第

16辑,第 979页。 


